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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验（训）室安全建设整改工作的通知
各系（院）：

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实验室安全建设检查工作的反馈意见，为做好我院实验（训）室安全建设整改工作，迎接省教育厅复查，特提出如下整改意见（见附件）。请各系（院）认真对照整改意见，切实做好本部门实验（训）室的安全整改工作，并于2017年9月4日前将本部门整改情况文字和图片资料提交教务处。
联系人：吴衍
联系电话： 60868315
附件：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实验（训）室安全建设整改意见
2017年6月13日

附件：
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实验（训）室安全建设整改意见
 
一、规章制度
1.各系（院）以正式文件成立本部门实验（训）室安全工作领导及组织机构。
2.健全实验（训）室准入制度，实验（训）室管理及操作人员培训合格方能上岗。

3.各系（院）负责人与各实验（训）室负责人签订安全承诺书。
4.各实验（训）室负责人与本实验（训）室使用教师、学生签订安全承诺书

5.实验(训)室安全规章制度、操作指导制度上墙。

二、实验（训）室环境与管理

1.每个实验（训）室门口悬挂安全信息牌，信息包括安全责任人、涉及危险类别、防护措施和有效的应急联系电话(手机)等，并及时更新。

2.实验（训）室卫生良好、物品摆放整洁、有序，无废弃物品（如纸板箱、废电脑、破仪器、破家具等），实验（训）室内不烧煮食物、饮食。
3.实验（训）室电路符合规范，特别是机房，不符合的应重新建设。
三、实验（训）室安全设施

1.实验楼有逃生线路指示图，并安装应急指示灯 。

2.室内(外)灭火器配备数量合理，无灭火器过期现象,摆放位置利于取用。 
3.正确选用防护用品，穿实验服或防护服。

四、实验（训）安全教育和宣传

1.建立了实验（训）室安全考试系统，每年组织对教师、学生的考试并有相应记录，考试合格者，发放合格证。

2.各系(院)在本单位网站设立专门的板块开展安全宣传、报到。
3.各系（院）根据本部门实验（训）内容，编印本部门《实验（训）室安全手册》，并发放到每一位师生。

 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2017年6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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